
附件 3

证明唯一住宅一次性告知书

1.向村（居）委会申请该处为唯一宅基地证明，并在村（居）

委会公开栏公示 7 天以上（附公示照片）。

2.前往海沧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具无购买商品房证明。

3.前往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沧分局查询无不动产证明。


